附件1
“陕西臻品”品牌标识使用规定

第一条  为规范“陕西臻品”品牌标识的使用，维护品牌形象，依据《“陕西臻品”认定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经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的“陕西臻品”品牌及所属单位。未获认定的产品或品牌，不得使用“陕西臻品”标识、文字及相关衍生图形。
第三条  “陕西臻品”品牌标识的所有权属于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标识由标准图形与“陕西臻品”中英文文字组成，图形可单独使用，也可与文字组合使用。
第四条  标识设有标准色2色、标准组合2种。具体标准图形、字体、色彩、组合方式详见《“陕西臻品”品牌标识标准式样》。
第五条  品牌所有单位可在获认定产品的包装、标签、说明书、广告宣传、展会展示、官方网站、社交媒体、电商直播等场景中使用标识。
第六条  标识仅限用于认定产品，须同时标注单位名称，不得扩大使用范围，不得许可、转让或用于非认定产品及服务。
第七条  标识使用时，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，但不得更改其比例关系、构图细节和标准色值。
第八条  标识在印刷或制作时，附着媒介的底色不得影响标准色值，不得透叠其他色彩、图案或文字，确保标识清晰、完整、可识别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九条 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向认定单位免费提供“陕西臻品”品牌标识源文件，供规范使用。
